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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项目背景，立项和建设过程 

乌东德左岸 35kV 变电站站址位于四川省会东县乌东德镇（原新马乡），距

乌东德水电站坝址约 2.3km，变电站主变为 2×8MVA，己建成两回 35kV 线路，

一回接入洛佐 35kV 变电站，一回接入 220kV 会东变电站。结合电网的现状和

规划情况，拟从淌塘 110kV 变电站至左岸 35kV 变电站新建一回 35kV 输电线

路，导线型号为 LGJ-240，线路长度约为 11.3km，作为乌东德左岸 35kV 变电

站一个电源点，以满足乌东德水电站在施工期间可靠供电，因此本项目的建设

是十分必要的。 

2016 年 1 月，四川省电力设计院编制完成《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

岸 35kV 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初设）》。 

2017 年 3 月 2 日，凉山州发改委、州水务局在西昌市主持召开了会东县淌

塘一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初设）》（以下简

称《报告》）的审查会。 

2017 年 3 月 31 日，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凉山州水务局关于印发《凉

山州会东县淌塘一乌东德水电站靠岸 35kV 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初

设）>专家组审查意见》的通知（凉发改能源〔2017〕221 号）。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核准凉山州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项目的通知》

（凉发改能源〔2017〕993 号）对该项目进行了核准。 

本工程建设内容为 35kV 输电线路工程，线路由淌塘 110kV 变电站出线后

向西穿过上坪子、下坪子，经火烧村北面继续向西走线，线路在一碗水村东北

面跨越一级林地，立塔位对一级林地采取避让，经过一碗水村后，继续向西到

达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变电站，线路路径全长 11.3km，曲折系数 1.10，新

建单回铁塔 41 基。 

本工程实际总占地面积0.96hm2，其中永久占地0.27hm2，临时占地0.69hm2。

塔基区占地 0.27hm2，塔基施工临时占地 0.28hm2，其他临时占地 0.18hm2，人

抬道路 0.2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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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及监测结果，本

工程实际土石方开挖 4186m3（包含剥离表土 234m3），回填利用方量为 2811m3

（包含表土回填 234m3），余土 1375m3 就近回填于塔基区中，无弃方产生。 

本工程总投资 886.62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投资 36.19 万元。实际项目工期

为 2016 年 11 月筹建，2017 年 12 月开工，2019 年 2 月主体线路工程基本完工，

工期为 28 个月（建设期 15 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及后续设计 

2016 年 5 月，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乌东德工程建设部委托四川省电

力设计院承担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工作。 

2016 年 12 月 8 日，会东县水土保持办公室在西昌组织对《会东县淌塘～

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送审稿）》进行了技术

评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方案编制单位完成了《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

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水保方案》）。 

2017 年 1 月 17 日，会东县水务局以《会东县水务局关于淌塘一乌东德水

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批复》（东水行审〔2017〕1 号）

（以下简称《方案批复文件》）对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 

本项目后续设计过程中设计单位将《水保方案》中的各项措施纳入了设计

中，水土保持投资纳入施工综合单价中，同时细化了施工过程中临建工程水土

保持相关要求及临时防护措施。 

三、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开展情况 

武汉林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

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布设的水土保持监测点共计 8 个，均为调查型，其中塔基区

4 个，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2 个，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1 个，人抬道路区 1 个。

依据《水保方案》，本项目不计算直接影响区。 

监测单位在接到任务后，即成立了“监测项目组”，并于 2019 年 5 月开展了

水土保持监测。监测项目组进场监测时项目建设已完工，为满足监测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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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单位对现场进行了调查、踏勘，并收集水土保持方案等设计文件，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的现场资料作为参考资料，监测方法主要包括实地

量测、地面观测和资料分析等。监测单位实际监测时段为水土保持措施试运行

期（或林草植被恢复期）。 

监测单位完成了对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调查、防治措施调查、水土流失数

据以及相关资料的收集，实现了对工程建设水土流失状况的监测。 

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委托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乌东

德水电站工程建设监理中心承担项目监理工作（包括水土保持监理），监理单位

开展了全过程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监理结束后提供必要的监理资料，包含验

收资料，以及监理总结报告、各分部、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等。监理单位在建

设过程中开展了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协调

等控管、协调制度等工作。 

四、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单位工程验收情况 

经对本项目 48 个单元工程中的 43 个单元工程进行了抽样检查，抽检单元工

程质量合格率 100%、优良率为 69.77%，单元工程质量评定结果为“合格”；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未发生过质量事

故。分部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分部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为 70%，中间产品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 70%，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未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单位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为 75.00%，水土保持工程项目质量评定为

“合格”。 

本报告的编制得到了会东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方案

编制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部门和单位领导、专家、技术人员等的大力

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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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 

（2）建设单位：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乌东德工程建设部为其现场

管理机构 

（3）建设地点：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 

（4）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项目 

（5）建设内容：新建 35kV 输电线路全长 11.3km，新建单回铁塔 41 基 

（6）项目投资：工程总投资 886.62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投资 36.19 万元 

（7）建设工期：2016 年 11 月筹建，2017 年 12 月开工，2019 年 2 月主体

线路工程基本完工，工期为 28 个月（建设期 15 个月） 

1.1.1 地理位置及交通情况 

本线路路径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境内走线，起于淌塘 110kV 变

电站 35kV 出线构架，止于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变电站 35kV 进线构架。淌

塘 110kV 变电站站址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淌塘乡白龙村大马路附近，乌

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变电站站址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乌东德镇，项目区

周边交通条件便利。 

1.1.2 主要技术指标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建设类输电项目。 

本项目建设规模与等级为：新建线路由淌塘 110kV 变电站出线后向西穿过

上坪子、下坪子，经火烧村北面继续向西走线，线路在一碗水村东北面跨越一级

林地，立塔位对一级林地采取避让，经过一碗水村后，继续向西到达乌东德水电

站左岸 35kV 变电站，线路路径全长约 11.3km，曲折系数 1.10，新建单回铁塔

41 基。 

项目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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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项目主要技术指标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 

建设规模 新建 35kV 输电线路全长 11.3km，新建单回铁塔 41 基 

二、项目组成 

项目组成 
项目占地（hm2）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小计 

塔基区 0.27 0.00 0.27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0.00 0.28 0.28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00 0.18 0.18 

人抬道路区 0.0 0.23 0.23 

合计 0.27 0.69 0.96 

三、项目土石方量（m3） 

项目名称 挖方 
表土剥

离 
填方 覆土 余土 

35kV 线路工程 4186 234 2577 234 1375 

合计 4186 234 2577 234 1375 

四、参建单位 

设计单位 四川省电力设计院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省电力设计院 

施工单位 四川省川能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建

设监理中心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武汉林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1.3 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 886.62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投资 36.19 万元。项目投资方为三峡

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禄劝乌东德电厂。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根据方案批复文件及现场实际监测情况，本项目建设区划分为塔基区、塔基

施工临时占地区、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和人抬道路区等 4 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

0.96hm2，线路工程共新建铁塔 41 基，沿线塔基附件布设塔基施工场地。工程建

设布设牵张场 3 处、跨越施工场 7 处。项目沿线交通道路较多，本项目使用现有

道路，林草地材料运输采用人抬、马驼方式。工程建设避让了房屋、风景区、规

划区等，不涉及移民拆迁安置。 

淌塘 110kV 变电站站址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淌塘乡白龙村大马路附

近，于 2013 年建成，站内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有浆砌石挡土墙、护坡，浆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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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站内间隔区域已采取铺撒碎石的恢复方式，现状水土保持效果较好。本

次间隔扩建在淌塘 110kV 变电站站内预留间隔进行，不重新征地，本次间隔扩

建工程由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院进行独立设计，不在本项目设计及建设范围内。 

乌东德左岸 35kV 变电站站址位于四川省会东县乌东德镇，于 2012 年建成，

站内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有浆砌石挡土墙、护坡，浆砌石排水沟，站内间隔区域

已采取铺撒碎石的恢复方式，现状水土保持效果较好。 

线路起点为淌塘 110kV 变电站，利用该变电站 35kV 间隔，出线后向西穿过

上坪子、下坪子，经火烧村北面继续向西走线，线路在一碗水村东北面跨越一级

林地，立塔位对一级林地采取避让，经过一碗水村后，继续向西到达乌东德水电

站左岸 35kV 变电站，利用该变电站现有间隔，线路路径全长约 11.3km，曲折系

数 1.10，新建单回铁塔 41 基。 

淌塘 110kV 变电站 35kV 间隔为新建设施，位置位于 110kV 变电站内，水土

保持方案未将其占地、施工纳入，故本次验收亦不将其纳入。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土建施工标段划分 

本项目施工单位均为四川省川能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弃渣场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开挖的土石方部分回填利用，余土就近回填于塔基区中，

无弃方产生。本工程未布设弃渣场。 

 取土场 

本项目施工时所需建筑材料（水泥、砂、石、石灰、砖等）均从当地建筑市

场购买，相应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售方负责。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回填的土石方

部分来源于开挖产生的土石方，不足部分采用外购的方式进行购买，外购土石方

从当地合法取土场进行购买，故无取土（石、料）场。 

 施工道路 

本工程线路路径所经地段，主要利用省道，同时沿线乡村公路可作为运输道

路，汽车运输方便，根据线路路径所经地形情况，全线大部分地段人力运输较方

便。经现场调查，项目沿线交通道路较多，本项目使用现有道路，林草地材料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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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采用人抬、马驼方式，防治责任范围为 0.23hm2。 

 施工生产生活区 

线路工程由于施工场地分散且施工时间短，施工人员就近在附近村镇住宿，

不再另外搭建施工生活区。线路工程在每基铁塔附近设置一处施工场地用于堆放

塔基开挖的土石方及铁塔组立材料和电线等。 

 其它临时工程布设 

本工程将除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外用于施工生产的临时占地均称为其它施工

临时占地，包括牵张场、跨越施工用地等。 

1）牵张场设置 

本工程包含 OPGW 光纤通信，光纤架设采用张力放线，本工程在山区走线，

牵张场考虑设置在较平缓开阔地带，两段线路共需设置牵引和张力场 3 处，占地

约 0.14hm2。 

2）跨越施工用地 

本工程主要跨越有输变电线路、通信线缆、公路等。 

据现场调查，本工程跨越省道 1 次，跨越乡村公路 6 次，跨越 10kV 配电线

4 次，跨越通信线缆 4 次，跨越 380V 及 220V 线路 9 次，跨越 35kV 线路 1 次。

上述交叉跨越中，跨越 10kV 配电线、跨越通信线缆、跨越 380V 及 220V 线路

和跨越 35kV 线路均不设置脚手架，没有施工临时占地，其余的则需要设置脚手

架。综上，本线路工程需设置 7 处跨越施工用地，临时占地约 0.04hm2。 

 工期 

本项目计划工期为 2016 年 11 月～2017 年 5 月，建设期 7 个月。 

实际项目工期为：2017 年 12 月开工，2019 年 2 月主体线路工程基本完工，

目前已建成。 

1.1.6 土石方情况 

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及监测结果，本工程实际土

石方开挖 4186m3（包含剥离表土 234m3），回填利用方量为 2811m3（包含表土回

填 234m3），余土 1375m3 就近回填于塔基区中，无弃方产生。本项目建设过程中

开挖的土石方部分回填利用，余土就近回填于塔基区，工程未布设弃渣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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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采用外购的方式进行购买，外购土石方从当地合法取土场进行购买，故无取

土（石、料）场。 

表 1-2  实际项目土石方情况表 

项  目 挖方 表土剥离 填方 覆土 余土 

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 

4186 234 2577 234 1375 

合计 4186 234 2577 234 1375 

1.1.7 征占地情况 

根据业主提供资料及监测资料，本工程实际占地面积为 0.96hm2，其中永久

占地面积 0.27hm2，临时占地面积 0.69hm2。 

表 1-3  实际项目占地情况表 

分区 
占 地 类 型 

合计 备 注 
耕 地 林地 草地 

塔基区 0.04 0.13 0.10 0.27 永久占地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0.03 0.12 0.13 0.28 临时占地 

其它临时占地区 
牵张场占地区 0.13 0.00 0.01 0.14 临时占地 

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区 0.02 0.01 0.01 0.04 临时占地 

人抬道路区 / 0.16 0.07 0.23 临时占地 

合计 0.12 0.46 0.18 0.96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迁）建工作。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地形地貌 

拟建线路区位于四川西南部，处于川西高原南缘与云贵高原北侧两大地貌交

界地带，线路所经地貌单元主要为侵蚀构造中山、溶蚀侵蚀中山。 

侵蚀构造中山地貌单元岩性主要为玄武岩、砂岩、烁岩、页岩、板岩，由于

岩石软硬差异较大，在玄武岩、砂岩、砾岩分布地段，地形陡峻，常有悬崖峭壁；

在页岩、板岩分布区多形成缓坡及浑圆的山顶。 

溶蚀侵蚀中山地貌单元岩性主要为白云质灰岩、白云岩及灰岩，岩石裸露，

成片块状分布，总的来说，岩溶地貌不甚显著。区内沟谷发育，侵蚀作用较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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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谷地段地形陡峻。因而形成以侵蚀作用为主的中山地貌。 

 地质地震 

线路经过区出露地层岩性主要为碎石土、粘性土、砂岩、灰岩、白云岩。地

基土物理力学性能良好，均为良好的天然地基持力层。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及《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

划图》，线路全线所在区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5g，对应的地震基本烈度为Ⅶ

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三组，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5s。 

线路沿线未发现大型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 

 气候条件 

乌东德水电站坝址多年平均降水量未 825mm,主要分布在 6～10 月, 降水量

占全年降水量的 81%。由于处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E601）

2593mm。库区陆面蒸发量 698mm。多年平均气温 20.9℃，最高月平均气温 26.9℃

（7 月），最低月平均气温 12.3℃（1 月）。极端最高气温 42.7℃，极端最低气温

-0.4℃。相对湿度 59%，多年平均日照 2158h，雾日 26.2d，霜日 3.6d，雷暴日

54.4d。多年最大平均风速为 18.0m/s，历年最大风速为 26.0m/s。多年平均水温

16.2℃，最高月平均水温 24.3℃（6 月），最低月平均水温 7.8℃（12 月）。 

 河流水系 

会东县境内河流众多，均为金沙江水系。河流溪谷与山脉平行相间，基本都

以金沙江为轴线，构成半扇状。主要河流为过境河流金沙江及其一级支流大桥河、

鯵鱼河，二级支流小河坝等四条主要河流。县境内中间高、四周低，地质构造为

南北向排列，控制山脉、河流走向，境内河流均由西北向东南注入金沙江。 

本工程均在山区走线，无大的河流跨越，不受洪水影响。 

 土壤 

线路所经区域内土壤类型主要有水稻土、红壤、黄棕壤和棕壤。 

 植被 

会东县属全国区划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川滇金沙江峡谷云南松，干热河

谷植被亚区。全县以华山松林和云南松林为主。 

线路所经区域植被生长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较大，分布不均，按森林的垂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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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大体可分为：海拔 1500 米以下为干热河谷稀树灌丛带；海拔 1500～2300m 属

云南松、常绿阔叶林带；海拔 2300 米以上属华山松、针阔混交林带。 

项目区内适宜生长的草种为沿阶草和扭黄茅。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项目区所在的会东县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金沙江下游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全县土壤侵蚀面积为 1884.72km2，占土地总面积的 58.40％，

其中轻度侵蚀面积为 271.78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4.42%；中度侵蚀面积为

858.08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45.53%；强烈侵蚀面积为 466.19km2，占水土流

失面积的 24.74%；极强烈侵蚀面积为 260.65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3.83%；

剧烈侵蚀面积为 28.02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48%。 

项目区内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主，侵蚀强度以中度为主。本项目沿线不涉

及崩塌、滑坡危险区域和泥石流易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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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5 年 12 月 4 日，取得《会东县林业局关于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

岸 35KV 线路工程路径方案的复函》（东林函〔2015〕25 号）。 

2016 年 1 月，四川省电力设计院编制完成《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初步设计（代可研）》。 

2017 年 3 月 2 日，凉山州发改委、州水务局在西昌市主持召开了会东县淌

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初设）》（以下简称

《报告》）的审查会。 

2017 年 3 月 31 日，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凉山州水务局关于印发《凉

山州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靠岸 35kV 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初设）>

专家组审查意见》的通知（凉发改能源〔2017〕221 号）。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核准凉山州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项目的通知》

（凉发改能源〔2017〕993 号）对该项目进行了核准。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16 年 5 月，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乌东德工程建设部委托四川省电

力设计院承担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工作。 

2016 年 12 月 8 日，会东县水土保持办公室在西昌组织对《会东县淌塘～乌

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送审稿）》进行了技术评

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方案编制单位完成了《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水保方案》”）。 

2017 年 1 月 17 日，会东县水务局以《会东县水务局关于淌塘一乌东德水电

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批复》（东水行审〔2017〕1 号）

对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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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验收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及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四川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川水函〔2015〕

1561 号），对本项目水土保持变更进行梳理。 

2.3.1 重大变更梳理 

（1）《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办

水保〔2016〕65 号）梳理 

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后，生产建设项目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涉及国

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线型工程山区及丘陵区部分

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施工道路及

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以上的，桥梁改路堤或隧道改路堑长度 20 公里以上的。 

复核情况：本项目地点、规模未发生重大变化；本项目位于于国家级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区（金沙江下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有所增加，但增加量少于 30%；本项目土石方开挖填筑总量有所增加，

但增加量少于 30%；本项目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计未达到该部分线路长

度的 20%；本项目施工便道长度有所减少；本项目不涉及路堤工程和隧洞工程。

综上，本项目在该方面不涉及重大变更。 

2）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植物措施总面

积减少 30%以上的，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

持功能降低或丧失的。 

复核情况：本项目表土剥离量有所增加；本项目植物措施有所增加；本项目

的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设计单位在施工图阶段取消了主体工程原设

计的浆砌石挡土墙和浆砌石排水沟，但施工过程中增加了土质排水沟措施（后期

占地进行绿化），经现场查勘和复核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监测单位

提供材料，各方认定上述措施的取消未导致水土保持功能降低或丧失（相应防治

效果图片见章节 3.5.1.1 和 3.5.1.2）。综上，本项目在该方面不涉及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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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确定的弃渣场之外新设弃渣场的或提高弃渣场堆渣

量 20%以上的 

复核情况：本项目未设置弃渣场，余土平摊于塔基区域。综上，本项目在该

方面不涉及重大变更。 

（2）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变更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川水函〔2015〕1561 号）梳理 

1）弃渣量 10 万 m3（含）以上的弃渣场位置变化的；弃渣场 10 万 m3（含）

以上的弃渣场弃渣增加 50%（含）以上；弃渣场数量增加超过 20%（含）以上。 

复核情况：本项目未设置弃渣场，余土平摊于塔基区域。综上，本项目在该

方面不涉及重大变更。 

2）取土（料）量在 5 万 m3（含）以上的取土（料）场位置发生变更的。 

复核情况：本项目未设置取土（料）场。 

3）挡护、排水等主要工程措施减少量 30%以上的。 

复核情况：本项目的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设计单位在施工图阶

段取消了主体工程原设计的浆砌石挡土墙和浆砌石排水沟（施工过程中增加了土

质排水沟措施）。根据水保方案，主体工程于坡位处塔基下边坡设置浆砌石挡土

墙，主要是出于工程安全方面考虑，兼具水土保持功能，现场复核发现塔基下边

坡均已绿化，未发现崩塌、冲蚀现象；主体工程于坡位处塔基上边坡设置浆砌石

排水沟，主要是出于工程安全方面考虑，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现场复核发现塔基

上边坡均已绿化，未发现崩塌、冲蚀现象。浆砌石挡土墙和浆砌石排水沟的取消，

未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结合办水保〔2016〕65 号相关规定，以

及水土保持设计单位取消浆砌石挡土墙和浆砌石排水沟的设计说明（见附件），

本项目不再开展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工作。 

4）原批复植物措施面积 10 公顷（含）以上，且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复核情况：本项目不涉及该情况。 

2.3.2 一般变更梳理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变更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川水函〔2015〕1561 号）相关规定，本项目一般变更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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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表 2-1  一般变更情况统计 

序
号 

方案设
计 

一般措施
变更 

项目实际情况 
变化是否达到
变更报批条件 

1 
灌草结
合绿化 

撒播草籽 
原方案设计为灌草绿化，实际实施结合现场

情况调整为撒播绿化 
未达到 

植物措施中原设计灌草结合绿化，实际施工过程调整为撒播草籽绿化，主要

是工程施工过程结合项目区场地实际情况，撒播生长力旺盛、具有良好水土保功

能的草籽，虽然取消了灌木栽植，但从撒播草籽植被恢复情况，现状植被恢复情

况良好，能够起到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满足水土保持相关要求。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后续设计过程中设计单位将《水保方案》中的各项措施纳入了设计中，

水土保持投资纳入施工综合单价中，同时细化了施工过程中临建工程水土保持相

关要求及临时防护措施，但未出具单独的水土保持专项设计。 

在后续的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有土质排水沟、表土剥离、覆土、土地

整治、撒播草籽、复耕、土袋临时挡护及密目网遮盖等防护措施，各类防护措施

均从实际出发，能够大大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满足水土保持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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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实际与《水保方案》对比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文件确定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

路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共计 0.76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0.76hm2，

不计算直接影响区。 

根据监测资料及调查可知，建设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96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0.96hm2，不计算直接影响区。 

通过对比得出，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实际值较设计值增加 0.20hm2（增加比例

为 26.32%）。 

表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汇总表 

序

号 
项目分区 

水保方案设计（hm2） 实际情况（hm2） 变化情况（hm2） 

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 

1 塔基区 0.18 0.27 +0.09 

2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0.17 0.28 +0.11 

3 其它临时占地区 0.16 0.18 +0.02 

4 人抬道路区 0.25 0.23 -0.02 

合计 0.76 0.96 +0.20 

3.1.2 变化原因 

由于主体设计调整了塔基基础设计，并采用高低腿进行布置，塔基四支脚外

扩，导致塔基区占地面积增加，共计增加 0.09hm2。因塔基区永久征地面积增加，

预设施工场地占地面积不足，导致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用地面积增加，共计增加

0.11hm2。由于其它临时占地区中牵张场、跨越施工场地等均为实际发生用地面

积，因此实际发生面积增加 0.02hm2。人抬道路区的布设结合当前现状道路进行

布设，实际布设长度较原设计减少 200m，因此面积减少 0.02hm2。 

因此，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水保方案》

增加了 0.2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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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弃渣场设置 

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文件，本工程铁塔坑、接地槽及挡土墙、排水沟共

计挖方 3054m3，填方 2346m3，余土 708m3。余土全部平摊于塔基区。 

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及监测结果，本工程实际土

石方开挖 4186m3（包含剥离表土 234m3），回填利用方量为 2811m3（包含表土回

填 234m3），余土 1375m3 就近回填于塔基区中，无弃方产生。故不存在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根据《水保方案》，本工程无借方。 

实际建设过程中，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和监测结

果，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无借方，未设置取土（石、料）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水保方案》设计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及其批复文件，本项目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如下： 

塔基区：浆砌石挡土墙、排水沟、覆土、剥离表土、撒播草籽；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土袋临时挡护、密目网遮盖、土地整治、复耕、灌草

结合绿化；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土地整治、复耕、灌草结合绿化； 

人抬道路区：土地整治、灌草结合绿化。 

3.4.2 实际实施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如下： 

塔基区：土质排水沟、覆土、剥离表土、撒播草籽；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土袋临时挡护、密目网遮盖、土地整治、复耕、撒播

草籽；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土地整治、复耕、撒播草籽； 

人抬道路区：土地整治、撒播草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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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实际实施措施体系评价 

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工程建设特点、施工情况、自然条件情况等，

以工程措施为先导，通过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的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地布设了工

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复耕区域土地肥沃、农作物长势良好，复耕效果

显著。植物措施实施区域中绝大部分区域植被长势良好，仅有少部分区域植被恢

复较慢，植物措施能够较好地起到了本项目保水固土的效果，水土保持效果明显，

对项目区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际实施的各项措施能够较好地防治主体工程区的水土流失流失，各项水土

保持措施在正常运行后水土保持效果显著。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较为完善、合

理，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表 3-2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汇总表 

分 区 措施类型 设计措施 实际实施 变化 

塔基区 

工程措施 
浆砌石挡土墙、排

水沟、覆土 
土质排水沟、覆土 

优化取消浆砌石挡土墙，
浆砌石排水沟变更为土质

排水沟 

临时措施 剥离表土 剥离表土 /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撒播草籽 / 

塔基施工临
时占地区 

临时措施 
土袋临时挡护、密

目网遮盖 

土袋临时挡护、密
目网遮盖 

/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复耕 土地整治、复耕 /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撒播草籽 灌草绿化变更为撒播草籽 

其它施工临
时占地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复耕 土地整治、复耕 /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撒播草籽 灌草绿化变更为撒播草籽 

人抬道路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 

植物措施 灌草绿化 撒播草籽 灌草绿化变更为撒播草籽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工程措施 

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监测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实际已

实施的工程量有：土质排水沟 475 m3（挖方，长度 950m）、表土剥离 234m3，覆

土 234m3，土地整治 0.69hm2，复耕 0.1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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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3#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5#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11#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12#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13#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25#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27#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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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29#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30#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31#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32#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33#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34#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35#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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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37#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38#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39#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40#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41#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42#铁塔-复耕现状（2019 年 5 月） 

 

排水沟 

 植物措施 

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及监测结果，本项目实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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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工程量有：撒播草籽 0.77hm2。 

 

4#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6#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7#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8#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9#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10#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14#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15#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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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17#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18#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19#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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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22#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23#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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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26#铁塔-植被恢复现状（2019 年 5 月） 

 

牵张场植被恢复 

 

人抬道路植被恢复 

 临时防护措施 

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结果，本项目实际已实施的

工程量有：袋装土 150.20m3，密目网 1290m2。 

 
袋装土情况（监理资料） 

 
密目网苫盖（监理资料） 

3.5.2 实际与《水保方案》对比情况 

 《水保方案》设计情况 

（1）工程措施：塔基区：挡土墙 675m3、排水沟 125 m3、表土剥离 220m3、

覆土 220m3；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土地整治 0.17hm2、复耕 0.03hm2；其它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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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占地区：土地整治 0.16hm2、复耕 0.05hm2；人抬道路区：土地整治 0.25hm2。 

（2）植物措施：塔基区：植被恢复面积 0.17hm2；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植

被恢复面积 0.14hm2；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植被恢复面积 0.11hm2；人抬道路

区：植被恢复面积 0.25hm2。 

（3）临时措施：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袋装土 130m3、密目网 1520m2。 

 对照情况 

本项目已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与《水保方案》相比的变化情况如下： 

（1）工程措施：表土剥离增加 14m3、覆土增加 14m3、挡土墙减少 670m3、

土地整治增加 0.11hm2、复耕增加 0.10hm2，浆砌石排水沟减少 125 m3，土质排

水沟增加 900m（挖方 475m3）。 

（2）植物措施：植被恢复增加 0.10hm2。 

（3）临时措施：密目网减少 230m2、袋装土拦挡增加 20.20m3。 

表 3-3  水土保持措施类型及工程量总表-对比情况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方案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变化量 

（实际-设计） 

塔基区 
工程措施 

覆土（m3） 220.00  234.00  +14.00  

挡土墙（m3） 675.00   -675.00  

浆砌石排水沟（m3） 125.00  -125.00 

土质排水沟（m）  900.00 +900.00 

剥离表土（m3） 220.00  234.00  +14.00  

植物措施 植被恢复面积（hm2） 0.17  0.26  +0.09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hm2） 0.17  0.28  +0.11  

复耕（hm2） 0.03  0.03   

植物措施 植被恢复面积（hm2） 0.14  0.25  +0.11  

临时措施 
袋装土（m3） 130.00  150.20  +20.20  

密目网（m2） 1520.00  1290.00  -230.00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hm2） 0.16  0.18  +0.02  

复耕（hm2） 0.05  0.15  +0.10  

植物措施 植被恢复面积（hm2） 0.11  0.03  -0.08  

人抬道路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hm2） 0.25  0.23  -0.02  

植物措施 植被恢复面积（hm2） 0.25  0.23  -0.02  

3.5.3 变化原因 

（1）工程措施 

实际施工过程中，塔基永久用地面积增加，从而表土剥离（本报告将表土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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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修正为工程措施）、土地整治、复耕工程量增加，优化了塔基基础设计，取消

了主体工程设计的挡土墙，主体工程设计的浆砌石排水沟变更为土质排水沟（后

期平整绿化）。 

（2）植物措施 

线路工程在实际施工时，塔基施工场地及牵张场临时扰动区域全面进行了场

地整治，因施工过程临时用地面积增加，故植被恢复面积均增加。 

（3）临时措施 

在施工建设过程中，由于塔基区表土剥离数量增加，导致袋装土拦挡工程量

增加。工程建设结合实际工程需要，对位于坡地施工的塔基开挖土方进行了密目

网覆盖，由于优化了塔基设计，且塔基基础开挖大部分处于旱季施工，因此密目

网覆盖措施量有所减少。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实际完成投资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总投资 36.19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2.12 万

元，植物工程措施的投资 0.26 万元，临时措施 1.78 万元，独立费用 30.51 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1.52 万元。见表 3-4。 

表 3-4  水土保持投资落实情况 

序号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措施量 单价（元） 投资（元） 

一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21243.27 

1 

塔基区 

覆土 m3 234 17.12 4006.08 

2 表土剥离 m3 234 2.94 687.96 

3 土质排水沟 m 900 15 13500.00 

3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土地整治 hm2 0.28 3276.26 917.35 

4 复耕 hm2 0.028 4430.41 124.05 

5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土地整治 hm2 0.18 3276.26 589.73 

6 复耕 hm2 0.15 4430.41 664.56 

7 人抬道路区 土地整治 hm2 0.23 3276.26 753.54 

二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2599.34 

1 塔基区 撒播草籽 hm2 0.257 3379.59 868.98 

2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撒播草籽 hm2 0.25 3379.59 851.66 

3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撒播草籽 hm2 0.03 3379.59 101.39 

4 人抬道路区 撒播草籽 hm2 0.23 3379.59 777.31 

三 第三部分：施工临时工程     17799.57 

1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袋装土 m3 150.2 88.36 132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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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密目网 m2 1290 3.51 4527.9 

四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305050 

（一） 建设管理费     7050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20000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58000 

（四） 水土保持监测费     60000 

（五）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160000 

五 第五部分：基本预备费     0 

六 第六部分:水土保持补偿费     15200 

七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361892.18 

3.6.2 实际与《水保方案》对比情况 

 《水保方案》设计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文件，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

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52.25 万元，主体已列投资 30.80 万，本方案新增水土保

持投资 21.46 万，其中工程措施 0.60 万元，植物措施 0.77 万元，临时工程 3.08

万元，独立费用 14.01 万元，基本预备费 1.48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52 万元。

见表 3-5。 

 对照情况 

水土保持总投资设计 52.25 万元、实际 36.19 万元，实际较设计减少了 16.06

万元、变化比例为减少 30.74%；水土保持补偿费设计 1.52 万元，实际 1.52 万元，

实际较设计无变化。具体如下： 

（1）工程措施设计 31.40 万元、实际 2.12 万元，实际较设计减少 29.70 万

元、变化比例为减少 93.33%。 

（2）植物措施设计 0.77 万元、实际 0.26 万元，实际较设计减少 0.51 万元、

变化比例为减少 66.33%。 

（3）临时措施设计 3.08 万元、实际 1.80 万元，实际较设计减少 0.87 万元、

变化比例为减少 32.75%。 

（4）独立费用设计 14.01 万元、实际 30.51 万元，实际较设计增加 16.50 万

元、变化比例为增加 117.82%。 

（5）水土保持补偿费设计 1.52 万元、实际 1.52 万元，实际较设计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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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实际与《水保方案》对比情况—水土保持总投资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批复投资（元） 实际落实投资（元） 变化（元） 

一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313974.00 21243.27 -297048.73 

1 剥离表土 4319.00 687.96 -3631.04 

2 覆土 3767.00 4006.08 +239.08 

3 土地整治 1900.00 2260.62 +360.62 

4 复耕 354.00 788.61 +434.61 

5 浆砌石挡土墙及浆砌石排水沟 307952.00  -307952.00 

6 土质排水沟  13500 +13500.00 

二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7721.00 2599.34 -5120.66 

1 播撒草籽 2264.00 2599.34 +335.34 

2 栽植灌木 5084.00  -5084.00 

3 幼林抚育 372.00  -372.00 

三 第三部分：施工临时工程 26467.00 17799.58 -8667.43 

1 临时工程量 16816.00 18487.53 +983.57 

1） 密目网 5329.00 4527.90 -801.10 

2） 袋装土 11487.00 13271.67 +1784.67 

2 其他临时工程 9651.00  -9651.00 

四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40050.00 305050.00 +165000.00 

1 建设管理费 7050.00 7050.00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0.00 20000.00 +20000.0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58000.00 58000.00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45000.00 60000.00 +15000.00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30000.00 160000.00 +130000.00 

五 第五部分：基本预备费 14800.00  -14800.00 

六 第六部分:水土保持补偿费 15200.00 15200.00  

七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522500.00 361892.18 -160636.82 

3.6.3 变化原因 

 工程措施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优化了塔基设计，主体设计取消了浆砌石挡土墙（675m3）

和浆砌石排水沟（125m3），施工过程中新增了土质排水沟（475 m3），导致实际

工程措施的工程量较《水保方案》所有减少，且由于工程措施单价的差别，并最

终导致工程措施的实际投资较《水保方案》有一定减少。 

 植物措施 

植物措施中实际实施的植被恢复措施较《水保方案》设计有所增加，但由于

原设计未灌草结合恢复植被，实际施工过程以撒播草籽为主，植物措施单价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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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植物措施的实际投资较《水保方案》减少。 

 临时措施 

临时措施实际实施的密目网覆盖工程量减少，相应临时措施投资有一定减少；

其他临时工程投资未发生，因此临时措施的实际投资较《水保方案》减少。 

 独立费用 

实际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监理费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

司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建设监理中心负责监理，与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同步监理，监

理费按照 2.0 万元计列，水土保持监测费、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均按照实际发生

合同取费，而独立费用中的其余各项费用均无变化，从而导致独立费用实际投资

较《水保方案》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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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4.1.1 建设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始终把加强质量管理、确保工程质量放在首要

位置，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监督。施工过程中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

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建立健全了“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承包商

保证”的质量保证体系。工程质量管理过程中实行计划调度会议制度、现场协调

会议制度、现场碰头会议制度、监理工地例会制度、技术设计审查制度、技术

设计交底制度、施工组织设计审查制度、安全措施方案审查制度、工程建设安

全管理制度、质量检查抽查制度、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工程计划统计管理

制度、工程预结算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亦纳入了

整个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工程质量检验资料齐全，程序完善，均有监理、

施工单位的签章，符合质量管理的要求。 

4.1.2 设计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设计单位为四川省电力设计院，为配合和服务现场施工，设计单位安排了

各专业的设计代表驻现场乌东德工作，配合现场技术方案的调整。 

根据工程特点，设计单位严格执行“三通一标”、“两型一化”、“两型三新”

等标准化建设要求，在可行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化研究，优化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需充分体现国家环境保护、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节能降耗等有关政

策。 

4.1.3 监理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为确保水土保持工程有序进行，保证工程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因此监

理单位成立了监理部，在开展监理业务时，监理部制定了一套全面细致、科学

合理的质量管理体系。从保证工程质量全面履行工程承建合同出发，审查施工

单位上报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措施，指导监督合同中有关质量标准、要

求的实施；在施工过程中，把好每道工序的质量关，实行严格的巡视检查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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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验收制度，无论是重要项目还是一般项目都要经过工序验收后，方可进行下

道工序施工。监理程序严格依照监理规范实施。 

4.1.4 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为保证工程结构质量安全，工程外观质量总体符合设

计要求，施工单位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质量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制定

了完善的岗位质量规范。对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层层建立质量责任

制，明确各施工人员的具体任务和责任，层层落实质量关，并在施工过程中加

强质量检验工作，认真执行“三检制”，委派专业质量检验工程师，配合监理单

位，对工程施工质量进行全面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项目，坚决进行返工、返

修，保证达到规范和使用的条件标准，切实有效的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质量评价标准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等国家、行业有关技术

标准，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相关资料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单位工程、分部工程

及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见表 4-1。 

表 4-1  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项目 质量等级 评定标准 

单元工程 
合格 检查项目符合质量标准，检测项目的合格率不小于 80% 

优良 检查项目符合质量标准，检测项目的优良率不小于 50% 

分部工程 

合格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优良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单元工程质量优良，

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单位工程 

合格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外观质量得

分在 70%以上，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 

优良 

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到优良，主要分部工程质量优良，

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外观质量得分

在 85%以上施工质量检验资料齐全 

 划分过程及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中，工程质量评定项目

划分标准，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工程质量评定，首先按防治分区进行划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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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防治分区中划分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

共划分为 4 个单位工程、7 个分部工程和 48 个单元工程。见表 4-2。划分情况

表见表 4-3。 

表 4-2  水土保持措施质量评定划分标准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土地整治

工程 

表土剥离 每 100m3~200m3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3 的划分为 1 个单元工程 

场地整治 
每 0.1-1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2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

于 1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土地恢复 每 100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斜坡防护

工程 
截（排）水 每 30m~50m 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防护

工程 

覆盖 
按面积划分，每 100-1000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2 的可单独作为一

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0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拦挡 
每个单元工程量为 50～100m，不足 50m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m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植被建设

工程 
点片状植被 

以设计的图斑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以 0.1-1hm2，大于 1h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表 4-3  水土保持措施质量评定划分成果 

序号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数量 

1 

塔基区 

淌左线土地整治工程 土地恢复 17 

2 淌左线土地整治工程 表土剥离 2 

3 淌左线斜坡防护工程 截（排）水 19 

4 淌左线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1 

5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淌左线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1 

6 淌左线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1 

7 淌左线临时防护工程 拦挡 1 

8 淌左线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2 

9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淌左线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1 

10 淌左线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1 

11 
人抬道路区 

淌左线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1 

12 淌左线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1 

13 合计   48 

4.2.2 各防治区工程质量评定 

 竣工资料检查情况 

验收单位检查了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检验和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包括中间产

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检验、外观质量检验、施工中重大质量事故记录、施工单

位“三检”、监理工程师初验、建设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等环节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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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抽查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质量评定是在分部工程竣工验收的基础上，根据施工记录、

监理记录、工程外观和处理缺陷等进行综合评定。本着认真、公正、负责的原

则，对工程中各项水土保持项目给予了公正的评定。 

现场检查对象主要为 35kV 输变电线路工程，检查其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

情况、运行状况，植物措施的恢复状况等。 

 水土保持措施质量综合评价结论 

经对本项目 48 个单元工程中的 43 个单元工程进行了抽样检查，抽检单元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优良率为 69.77%，单元工程质量评定结果为“合格”；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未发生过质量

事故。分部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分部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为 70%，中间产品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

格，外观质量得分率达到 70%，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未发生过重大质

量事故。单位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单位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为 75.00%，水土保持工程项目质量评定

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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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 

序号 
防治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项目质量评定 

名称 名称 名称 
项数

（个） 

合格率

（%） 

优良率

（%） 

合格 

情况 

优良 

情况 

合格 

情况 

优良 

情况 
结论 

1 

塔基区 

覆土 
淌左线土地整

治工程 

土地恢复 
表土 

回覆 
17 100.00 66.67 合格 优良 

合格 优良 

合格 

2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表土 

剥离 
2 100.00 50.00 合格 优良 

3 撒播草籽 
淌左线植被建

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人工 

种草 
1 100.00 100.00 合格 优良 合格 优良 

4 排水沟 
淌左线斜坡防

护工程 
截（排）水 排水沟 19 100.00 89.47 合格 优良 合格 优良 

5 

塔基施

工临时

占地区 

土地整治 
淌左线土地整

治工程 
场地整治 

土地 

平整 
1 100.00 100.00 合格 优良 合格 优良 

6 撒播草籽 
淌左线植被建

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人工 

种草 
1 100.00  合格  合格  

7 袋装土 
淌左线临时防

护工程 

拦挡 
袋装土

拦挡 
1 100.00 100.00 合格 优良 

合格 优良 

8 密目网 覆盖 
密目网

覆盖 
2 100.00  合格  

9 其它施

工临时

占地区 

土地整治 
淌左线土地整

治工程 
场地整治 

土地 

平整 
1 100.00 100.00 合格 优良 合格 优良 

10 撒播草籽 
淌左线植被建

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人工 

种草 
1 100.00  合格  合格  



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34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序号 
防治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项目质量评定 

名称 名称 名称 
项数

（个） 

合格率

（%） 

优良率

（%） 

合格 

情况 

优良 

情况 

合格 

情况 

优良 

情况 
结论 

11 
人抬道

路区 

土地整治 
淌左线土地整

治工程 
场地整治 

土地 

平整 
1 100.00 100.00 合格 优良 合格 优良 

合格 
12 撒播草籽 

淌左线植被建

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人工 

种草 
1 100.00  合格  合格  

13 合计     29 100.00 69.23 100 70 100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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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本工程实际土石方开挖 4186m3（包含剥离表土 234m3），回填利用方量为

2811m3（包含表土回填 234m3），余土 1375m3 就近回填于塔基区中，无弃方产生。

本项目未设置弃渣场。 

4.4 总体质量评价 

工程质量评定的组织和管理中，单元工程由施工单位质检部门组织评定，建

设单位、监理复核；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在施工单位自评的基础上，由

建设单位、监理复核。 

根据工程质量评定报告，本项目已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均达到

了设计和规范的要求，质量合格、外形美观、无裂痕、运行状况良好，植物措施

成活率较高。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对防治项目区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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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运行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建设已经完成了预期要求，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对

防治项目区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结构稳定、质量合格，建设单位对长势较弱、死亡的植株进行了补植补种，工程

措施、植物措施水土保持设施保存基本完好，运行情况正常。 

同时，建设单位安排了工作人员对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采取定期巡查

的方式进行管理维护，确保各项措施水土保持功能的长效发挥，在不危及主体安

全的基础上努力做到消除人工痕迹，美化环境。 

5.2 水土保持效果 

本项目水土保持效果由第三方验收机构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设计文

件，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提交的影像资料，第三方验收机构对项目

现场的航拍影像等资料分析、计算后得出。 

5.2.1 扰动土地整治率 

项目区内扰动土地面积共 0.96hm2，全区植被措施面积为 0.77hm2，复耕面

积 0.18hm2，建筑物及硬化面积 0.01hm2。全区水土流失整治面积为 0.94hm2，经

统计计算，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7.92%。 

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2) 
监测值 

（%） 植物 

措施 

复耕 

面积 

建筑物及
硬化面积 

小计 

塔基区 0.27 0.25   0.01 0.26 96.30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0.28 0.25 0.03   0.28 99.77  

其它临时占地区 0.18 0.03 0.15   0.18 99.98  

人抬道路区 0.23 0.22 0   0.22 95.65  

合计 0.96 0.75 0.18 0.01 0.94 97.92  

5.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从项目整体的角度看，本项目建设区扰动总面积为 0.96hm2，项目建设完工

后项目区内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 0.95hm2，实际治理达标面积为 0.9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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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计算，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7.75%。 

表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hm2） 

水土流失

面积

（hm2） 

建筑物硬

化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2） 监测值

（%）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小计 

塔基区 0.27 0.26 0.01   0.25  0.25  94.69  

塔基施工临时 

占地区 
0.28 0.28   0.03  0.25  0.28  99.86  

其它临时占地区 0.18 0.18   0.15  0.03  0.18  99.78  

人抬道路区 0.23 0.23   0.00  0.22  0.22  97.04  

合计 0.96 0.95 0.01 0.18  0.75  0.93  97.75  

备注：土质排水沟计入后期绿化面积。 

5.2.3 拦渣率 

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监测结果，本工程实际土石方开挖

4186m3（包含剥离表土 234m3），回填利用方量为 2811m3（包含表土回填 234m3），

塔基区及塔基施工场地的挖方剩余土方 1375m3 在各塔基区周边就地整平。本工

程不布设弃渣场。土石方开挖堆放在施工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本项目的

拦渣率取 98%。 

5.2.4 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监测结果，本工程实际土石方开挖

4186m3（包含剥离表土 234m3），回填利用方量为 2811m3（包含表土回填 234m3），

塔基区及塔基施工场地的挖方剩余土方 1375m3 在各塔基区周边就地整平。 

表 5-3  土壤流失控制比计算表 

区  域 容许侵蚀模数 t/（km2·a） 实际平均侵蚀模数 t/（km2·a） 监测值 

项目建设区 500 421 1.19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本工程实际扰动面积 0.96hm2，项目区可恢复面积约 0.77hm2，已实施绿化

达标面积约 0.75hm2，通过计算得项目区内的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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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可恢复面积

（hm2） 

已恢复达标面积

（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 

塔基区 0.27 0.26 0.25 94.69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0.28 0.25 0.25 99.84  

其它临时占地区 0.18 0.03 0.03 98.67  

人抬道路区 0.23 0.23 0.22 97.04  

合计 0.96 0.77 0.75 97.22  

5.2.6 林草覆盖率 

项目建设区扰动面积 0.96hm2，工程已实施绿化达标面积为 0.75hm2，通过

计算得项目区内的林草覆盖率为 78.13%。 

表 5-5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已恢复达标面积（hm2） 林草覆盖率（%） 

塔基区 0.27 0.25  92.59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0.28 0.25  89.29  

其它临时占地区 0.18 0.03  16.67  

人抬道路区 0.23 0.22  95.65  

合计 0.96 0.75  78.13  

5.2.7 水土保持效果达标情况 

通过各种防治措施的有效实施和运行，本项目的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7.9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7.75 %，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19，拦渣率达

到 98%，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7.22%，林草覆盖率达到 78.13%，各项指标均达

到《水保方案》设计的目标值。 

表 5-6  防治目标达标情况 

防治标准 一级标准 方案目标值 实际值 达标情况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5 97.92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97 97.40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 0.8 1.19 达标 

拦渣率（%） 95 95 98.00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7 97.40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5 27 78.13 达标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在验收工作过程中，验收单位向项目所涉及的村委会进行了水土保持公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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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调查范围为项目区周边 5km 范围内。目的在于了解项目建设对当地经济影

响以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弃土弃渣管理等水土保持工作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通

过民众监督，对该项目建设过程水土保持工作进行公开评价，促进水土保持宣传

的同时，使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达到“业主负责、社会监督”的作用，从而

作为本次验收工作的参考依据。 

根据对项目区建设 16 位群众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行分析，详见表 5-7。通过

调查数据显示，该工程建设水土保持工作好评度高，充分显示项目建设对周边环

境影响较小，且水土保持工作基本到位，可以满足防治要求。 

表 5-7  项目区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 
调查年龄段 20-30 岁 30-50 岁 50 岁以上 男 女 

调查总数 16 人 6 8 2 26 14 

职业 农民 工人 干部 学生 

人数 8 3 2 3 

调查项目评价 好 % 一般 % 差 % 不知道 % 

对当地经济影响 12  75.00  2  12.50  0 0 2 12.50  

对当地环境影响 9  56.25  6  37.50  0 0 1 6.25  

对弃土弃渣管理 14  87.50  2  12.50  0 0 0 0.00  

林草植被建设 12  75.00  2  12.50  0 0 2 12.50  

土地恢复情况 12  75.00  4  25.00  0 0 0 0.00  

造成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12  75.00  3  18.75  0 0 1 6.25  

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区周围群众多数认为工程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良好的

促进作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利用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使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

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林草植被建设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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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为适应工程建设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需要，建设单位建立了“集团公司（科技

与环境保护部）—工程建设管理局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环境保护管理中心—工程

建设部—监理和施工单位”四位一体的水土保持管理体系。 

科技与环境保护部作为集团公司水土保持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与国家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联系和协调等。工程建设管理局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环境

保护管理中心作为工程建设全过程水土保持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与项目所

在地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信息报送等。工程建设部是水电项目实施阶段

枢纽工程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实施部门，负责与项目所在地州、市、县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的协调、信息报送等。 

经核查，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做到了“加强领导，健全机构，统筹

安排，分工负责，狠抓落实”，把水土保持方案真正落到了实处。 

（1）建设单位设有专门部门机构、专责人员负责本工程建设水保事宜，严

格按水保方案、水保设计变更中的技术要求和实施计划进行，从组织、人员等方

面保证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 

（2）建设单位组织施工、设计等单位对《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的学习和宣传工作，积极配合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的监

督检查。 

（3）将水土保持投资纳入工程总投资中，进行了统一合同管理，依照国家

有关法规进行招投标，选取有资质的单位来进行施工和监测，有利保证了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的质量和进度。 

6.2 规章制度 

在项目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建立了以质量管理为核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形

成了施工、监理、设计、建设管理单位各尽其职、密切配合的合作关系，并在工

程建设过程中给予逐步完善，水土保持工作也作为基本内容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

中。在项目计划合同管理方面，本工程制定了招投标管理、施工管理、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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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办法，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体系，包括《乌东德水电站工

程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考核管理办法》《乌东德水电站工程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

考核管理办法》《乌东德水电站工程施工区水土保持奖惩管理办法》《乌东德水电

站工程合同项目完工水土保持验收规定》等多项管理办法，依据制度建设和体系

管理，避免了人为操作的随意性。在施工质量保证的制度和体系方面，本工程则

进一步明确了施工检验、检查的具体方法和要求，落实了质量责任，防止建设过

程中不规范的行为。 

质量责任制：实施质量责任终身责任制；施工单位管理手册规定了各级质量

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以及质量管理体系各要素的负责人、协助人、职能主管部门

和负责者、主要参与管理者。 

内部质量管理制度：及时落实建设单位及上级单位、监理对质量的要求，按

质量管理体系程序文件要求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机构，随时掌握工程量动态，规

定了对质量工作计划、记录、报表等方面的要求。 

质量作业票制度：质量作业票上，明确重要的施工措施，重要施工项目、重

要数据的检查落实到人。 

质量施工过程审核制度：由体系审核部负责，实行常驻现场过程审核和分阶

段集中过程审核的制度，以过程的优良来确保结果的优质。严格执行单位施工质

量过程处罚条例。 

施工质量验收检查制：实行三级验收检查制度，即施工队自检、项目部专检、

单位抽检。对有特殊要求的施工项目按要求进行特殊检查。 

施工质量奖惩制度：实行单位和项目部两级分别进行质量奖罚，由质量管理

部门进行操作。 

6.3 建设管理 

（1）水土保持工程招标投标过程 

工程水土保持建设项目纳入主体工程土建发包标书中，与主体工程项目一起

采用招标形式，公开开标，择优选择施工队伍；其它水土保持工程项目，项目法

人根据工程建设的特点，通过招标的方式，择优选择相关专业的施工队伍进行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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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同及执行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项目纳入主体施工综合单价中，工程量经监理签证、发

包单位认可的实际发生量为准。 

由于工程建设区地质条件复杂，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依据水土保持方案和实际

发生为准，总投资控制在概预算范围内。 

（3）施工材料采购及供应 

项目所在区域交通较为方便，施工材料的运输都有现成的交通道路可利用，

施工过程中所需要的砂石料都是到当地具有合法开采权的砂石料场购买，施工单

位对所使用的施工材料（碎石、砂、水泥、水、钢筋、导线、地线等）在使用前

经有资质的国家检测部门进行质量检验，并向监理部提交检验报告，合格后才投

入使用。 

严把开工及原料进场关，每个分部工程开工前对各承包人进场机械设备及人

员情况进行查验，对不符合施工要求的提出整改意见，直到各施工条件达到合同

要求为止。 

6.4 水土保持监测 

2019 年 5 月，监测单位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于本项目监测

委托之时项目已经全部建成，施工期已经结束，故本项目施工期不布设固定水土

保持监测点。监测单位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布设的水土保持监测点共计 8 个，均为

调查型，其中塔基区 4 个，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 2 个，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1

个，人抬道路区 1 个。根据《水保方案》，本项目不计算直接影响区。 

监测单位在接到任务后，成立了“水保监测项目组”，监测项目组第一次进场

监测时项目建设已全部完工，为满足监测工作需要，监测单位对现场进行了调查、

踏勘，并收集水保方案等设计文件，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的现场资

料，作为参考资料，监测方法主要包括调查监测、地面量测及巡查等。监测单位

实际监测时段为水土保持措施试运行期（或林草植被恢复期）。监测频次共计 1

次，即 2019 年 5 月。 

监测单位根据现场情况，对绿化区域中存在植株长势较弱甚至死亡的植株提

出加强养护和补植补种的建议。监测单位完成了对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调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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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措施调查、水土流失数据以及相关资料的收集，实现了对工程建设水土流失状

况的监测。 

验收工作组通过查阅监测资料表明：建设单位监测工作组采用调查监测的方

法，对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因子、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

防治效果等进行了监测，实现了对工程建设水土流失状况的全面监测。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虽然通过调查相关施工过程资料及周边同类型工

程对比分析，能够完成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相关要求，但由于监测工作开展

严重滞后，无法对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情况反应全面。建设单位在以后的项目建

设中，须在下一个项目动工前及时委托具有相应水土保持监测能力的单位或自行

组织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6.5 水土保持监理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监理单位监理内容包括主体监理和水土保持专项监理。监理结束后提供必要的监

理资料，包含验收资料，以及监理总结报告、各分部、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等。 

监理工作实行总监负责制，根据项目工作量及专业差异，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组采用总监理工程师负责的直线职能式组织机构，实行总监理工程师领导下的由

各专业工程师支持的项目组管理形式。为顺利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制定了图纸资料

审核制度、会议制度、工程质量签认制度、日常巡查制度等制度，通过制定的相

关工作制度，统一了工作思路、规范了工作方法。 

监理单位接受本项目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委托后，制定了相关工作管理体系文

件，成立了监理工作组，落实了监理人员，代表监理公司全面负责工程建设中的

日常监理事务，履行监理单位的全部职责。在施工过程中，监理项目部总监经常

到现场巡视检查工程质量和进度。现场监理人员在质量控制方面抓住了其控制要

点，并采取了相应的手段加以控制，实现了对工程建设的全过程监理，使整个项

目水土保持项目质量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开展监理工作以来，现场水土保持工作实施情况有所提升，

大多数施工区水土保持工作能够积极有效开展，特别是与工程部一起开展水土保

持工作大检查以来，采取评分的方式，对各施工单位水土保持工作进行考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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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调动了施工单位的积极性，提高了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意识。 

本项目质量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设计和有关规范的要求，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共

划分为 4 个单位工程、7 个分部工程和 48 个单元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合格

率 100%。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本项目自开工以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

并指导水土保持方案执行情况，对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水

土保持主管领导也多次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情况，接

受政府部门监督，使水土保持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顺利完成。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3 月 7 日按《水保方案》及其批复文件缴纳了 15200.00

元的水土保持补偿费。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目前本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保持设施在试运行期间其管理维护工作

由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乌东德工程建设部负责管理、维护。除保证工程正

常运转外，还负责保护、维修水土保持设施，做到了组织落实、制度落实、任务

落实、经费落实，保证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和水土保持效益的持续发挥。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试运行情况基本达到设计要求，满足初步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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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1）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按照国家和四

川省制定的有关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定，编报了《水保方案》，并取得了水土保

持批复文件。施工和试运行期委托具有相应水平的水土保持监理机构开展水土保

持监理，试运行期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结合本工程实际

情况落实了水土保持建设任务，截至 2019 年 6 月，本工程未发生较为严重的水

土流失灾害，所采取的防治措施有效防治了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 

（3）根据监理、监测资料，本项目落实措施内容包括表土剥离 234m3、覆

土 234m3、土地整治 0.69hm2、复耕 0.18hm2、土质排水沟 475 m3（挖方，长度

950m）、撒播草籽 0.77hm2、袋装土拦挡 150.20m3，密目网 1290m2 等。 

（4）根据监理资料和验收组核查结果，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质

量合格率 100%，达到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要求。 

（5）根据监理、监测资料，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总投资 36.19 万

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2.12 万元，植物工程措施的投资 0.26 万元，临时措施 1.78

万元，独立费用 30.51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52 万元。 

（6）根据监测资料，本项目的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7.92%，水土流失总治

理度达到 97.75 %，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19，拦渣率达到 98%，林草植被恢复

率达到 97.22%，林草覆盖率达到 78.13%，各项指标均达到《水保方案》设计的

目标值。 

综上所述，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布局基本合理，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合

格，运行情况良好，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投资落实到位；

后期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明确；水土保持设施建设达到了设计标准和防

治目标的要求。 

7.2 遗留问题安排 

在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一直都比较注重水土保持工作，在防治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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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还是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工作，提出如下工作

建议： 

（1）本工程已开始运行，后续管理维护责任属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乌东德工程建设部，运行期的责任单位应继续行使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工作。 

（2）现场实地查勘发现塔基区、人抬道路区部分植被绿化效果不佳，建议

建设单位加强巡查，进一步完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若植物措施死亡及时进行补

植，使水土保持措施进一步、充分发挥水土流失防治功能，并在保持水土的基础

上逐步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3）在运行期间，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区内的水土保持设施继续做好日常

管理，做到设施有专人管护，雨季不定期加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保证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能长期、稳定地发挥水土保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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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准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项目的通知； 

（3）会东县水务局关于淌塘一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表的批复； 

（4）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凉山州水务局关于印发《凉山州会东县淌塘

一乌东德水电站紫岸 35kV 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初设）专家组审查意见》

的通知； 

（5）会东县林业局关于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路径

方案的复函； 

（6）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水土保持验收签证； 

（7）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8）关于取消浆砌石挡土墙和浆砌石排水沟的设计说明材料。 

8.2 附图 

（1）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2）35kV 线路路径图；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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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015 年 12 月 4 日，取得《会东县林业局关于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路径方案的复函》（东林函〔2015〕25 号）。 

2016 年 1 月，四川省电力设计院编制完成《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初步设计（代可研）》。 

2016 年 5 月，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禄劝乌东德电厂委托四川

省电力设计院承担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的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工作。 

2016 年 12 月 8 日，会东县水土保持办公室在西昌组织对《会东县淌塘～乌

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送审稿）》进行了技术评

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方案编制单位完成了《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水保方案》”）。 

2017 年 1 月 17 日，会东县水务局以《会东县水务局关于淌塘一乌东德水电

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批复》（东水行审〔2017〕1 号）对

会东县淌塘～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批复。 

2017 年 3 月 2 日，凉山州发改委、州水务局在西昌市主持召开了会东县淌

塘一乌东德水电站左岸 35kV 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初设）》（以下简称

《报告》）的审查会。 

2017 年 3 月 31 日，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凉山州水务局关于印发《凉

山州会东县淌塘一乌东德水电站靠岸35kV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初设）>

专家组审查意见》的通知（凉发改能源〔2017〕221 号）。 

2016 年 11 月开工建设。 

2019 年 1 月完工，投入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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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核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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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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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初步设计审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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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林业局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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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签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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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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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关于取消浆砌石挡土墙和浆砌石排水沟的设计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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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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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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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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